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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
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BEIJING GAS BLUE SKY HOLDINGS LIMITED
北京燃氣藍天控股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6828）

有關收購目標公司若干股權的
須予披露及關連交易更新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2023年12月19日的公告（「該公告」），內容有關收購目標公司
49%股權的須予披露及關連交易。

董事會根據估值師建議謹此就估值所用收益法採用的假設作出以下更新：

收益增長率：估值師經考慮(a)目標公司的估計尚未完成合約價值；(b)行業前景；
(c)中國房地產及建築行業的長期前景；及(d)中國宏觀經濟展望，而假設(i)目標公
司收益自2023年至2027年將以每年約2.56%的固定復合增長率增長；及(ii)自2028年
起，目標公司年收益將維持與2027年相同的水平。

主營業務的預計經營開支：估值師經考慮(a)目標公司不同業務分部的預計收益及
預計總收益；及(b)相對預計收益的估計開支份額，而假設(i)目標公司的各類經營
開支自2023年至2027年將以介乎約0.96%至約5.16%的固定復合增長率增長；及(ii)
自2028年起，目標公司成本結構將維持與2027年相同的水平。

截至本公告日期，除條件(a)至(f)外，該公告「協議 – 完成及先決條件」一段所載條
件概無獲達成或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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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完成收購事項須待協議所載各項先決條件獲達成或（如適用）豁免後，方可作
實，故收購事項未必會進行。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股份時，應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北京燃氣藍天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李蔚齊

香港，2024年1月17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李蔚齊先生、吳海鵬先生、李憲寧先生及楊碩
軒先生；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為邵丹先生；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崔玉磊先
生、徐慧敏女士及許劍文先生。


